三江大学文件

校字〔2007〕5号

关于实施《三江学院招投标管理办法》的补充通知

各院（系）、各部门：

《三江学院招投标管理办法》自二O O六年三月公布实施以来，全校各院（系），各部门都能按通知要求贯彻执行，我校的基本建设项目、维修工程、仪器设备购置、教材图书和大宗物资采购等都纳入了招投标管理范围。为了更好地执行《三江学院招投标管理办法》，现对招标项目范围、招投标程序等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.招标项目的范围：

1.教学、科研、生产和行政办公等使用的设备、家具等，批量价款10万元（含10万元）以上，单件（套）价款5万元（含5万元）以上的采购项目。

2.合同价款在10万元（含10万元）以上的基建项目、维修工程、图书、教材和大宗物资的批量采购项目。

3.单项合同价款虽不超过10万元，但同一段时期内两个以上同类项目合同总价超过10万元的，也必须通过招标，确定中标单位。

二．招投标的程序：

1.使用部门提出立项申请和可行性报告，经分管校长签字批准后，报业务主管部门审核论证并编写标书。

2.业务主管部门将立项报告和编写的标书报送学校招投标办公室（设在财务处）。经学校招投标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，由招投标办公室具体组织招投标工作。

3.确定中标单位和价格后，由招投标办公室发出中标通知，业务主管部门具体负责，与中标单位进行相关业务洽谈和签订合同。

4.合同签订后，报送业务主管校长签字并加盖学校合同专用章。（合同专用章在财务处保管）

3． 办理付款的相关手续：

1.业务部门将批准的立项报告、供货合同（原件）报送财务处后办理相关的预付款手续。

2.1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，款项支付到80%后，竣工决算送中介机构审计结束方可再支付15%。余下5%做质量保证金，一年后支付。

3.所有供货合同和工程项目合同履行结束前，必须有用户和业务主管部门的验收报告，财务处方能办理工程项目的最后结算付款。

4.所有立项报告、供货合同都必须由明确的经费来源，学校预算计划未安排的和应纳入招标管理而未进行招标的项目，财务处一律拒绝付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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